订购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购买方）：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供货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平、诚信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
一、数量及金额：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含税）
	金额（元）

	1
	吡呀呋虫胺
	含量60%，200g/瓶
	瓶
	
	
	

	2
	飞防助剂
	500g/瓶
	瓶
	
	
	

	3
	苄氨烷醇
	含量2%，500ml/瓶
	瓶
	
	
	

	4
	丙硫菌唑戊唑醇
	含量40%，500克/瓶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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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4-羟基芸苔素
	含量0.01%，500ml/瓶
	瓶
	
	
	

	合计金额：
	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说明：数量以实际使用需求数量为准。
二、质量标准：供货方供给购买方的产品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农药质量标准，随产品附送同批产品的生产批号、须开具正规发票，并保证产品有效期。
三、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包装物不回收，不计价。
四、货款结算方式：货到付款。运输费、装卸费、税费等由乙方负责；甲方自收到乙方发票后，根据财务报销流程付款。
五、交货：由乙方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合理期限内完成供货，汽车运输、运费、装卸费用、税费等由乙方负责。交提货地址：               。
六、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1.验收标准：甲乙双方现场对农药交付、验收，农药包装要求：农药包装必须贴有中文标签或附具说明书，注明农药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及联系方式、产品批号或生产日期有效期不少于12个月、农药登记号或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农药有效成分、含量、剂型、产品性能、霉性、用途、使用技术和方法、有效期和注意事项等。分装的农药产品，除注明上述内容外还应注明分装登记证号、分装日期、分装企业名称及联系方式，并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验收合格后，由双方签订产品数量、质量验收单。
2.异议处理办法及期限：在农药验收过程中如存在质量问题的，由甲乙双方派人抽样化验或送第三方质检机构复检，异议期为货物签收一周。异议经核实，乙方应无条件退货或换货。
3.效期内接受退货：针对农药库存产品，若剩余有效期在三个月及以上，乙方需接受甲方提出的退货申请，并按流程办理相关退货手续。
七、违约责任：
1.如乙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履行送货义务，每逾期一天，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2%的违约金，逾期5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甲方的所有损失，并按合同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
2.如乙方的产品经第三方机构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或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换货或退货，所造成的运输、装卸、产品等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
3.标的物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但甲方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乙方所有。
4.农药不符合包装要求或包装有破损的，甲方有权要求换货、退货，或按照本协议规定产品的销售价格乘以破损产品数量扣除货款。因退换货产生的运输费、装卸费由乙方承担。
5.甲方应按所买农药标签注明的用量、使用技术和方法在有效期内使用农药，且自合同签订一年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如在乙方已提供用量说明和使用技术的情况下，因甲方操作问题导致农作物受损，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6.购买方经营过程中保存不善等非供货方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供货方不承担责任。
7.乙方不得再分包或转包，必须由乙方自行提供合同约定的产品。如乙方违约分包或转包的，依法追究承包单位的法律责任，处转让、分包项目总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
8.在招投标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以及其他存在资产关联关系的投标人，不得在同一标段内同时参与投标；若经查实存在上述情形，无论是否已中标，均按无效投标处理；招标过程中未能发现并已签订合同的，经查实不符合要求的，合同直接予以解除，甲方有权拒绝支付所有服务费用，并将相关投标人列入甲方供应商黑名单，取消其后续参与甲方所有采购项目的投标资格。
八、合同纠纷处理办法：
双方当事人事先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甲乙双方同意只能以以下第二种方式解决纠纷：
（1）向连云港市仲裁委申请仲裁；
（2）向甲方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乙方承诺只要发生诉讼，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等一切费用。
九、其他事项：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
2.本合同有效期至该笔业务结束止；
3.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传真件与原件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所发确认传真均为本合同的有效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协议签署地：青口投资公司。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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